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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

人员。√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的人员。√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

会提请股东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
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
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行职
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 薛丽香
2025年07月01日

报备文件：1、本人填写的履历表；2、本人签署的声明；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5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06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7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07月 16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25年 07
月16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07月09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大楼3楼三潭印月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4.00

累积投票提案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00

6.01

6.02

6.03

6.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新增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选举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亢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朱飞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旸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董嘉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钱宇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选举黄简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如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淑珍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薛丽香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
√
√
√
√
√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2、披露情况：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各议案的具体内容及有关附件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特别说明：
（1）上述提案中，提案1.00和2.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提案2.00和3.00采用逐项表决。
（3）提案5.00和6.00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应选公司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4人。其中，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时同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07月10日（周四）至2025年07月14日（周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在规定的登记

时间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
3、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4、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

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5、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传真、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报名系统方式预报名并登
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到达地邮戳时间为准（须在2025年07月14日下午16:30之前送达公司、传真至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股东可选择通过以下网址登录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报名系统，上传现
场参会登记资料，公司将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审核确认，因会议场地限制，请股东提前通过上述方式报名。

https://eseb.cn/1pmHPBOMz96

预报名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
6、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
邮编：310011
电子邮箱：hz000963@126.com / ir@eastchinapharm.com
7、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63”，投票简称为“华东投票”。
2、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不适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

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
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5.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6.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提案编码100代表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

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07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07月 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07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有明确投票意见的，可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华东医药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表决意见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华东医药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
√

同意 反对 弃权

2.0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4.00

累积投票提案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00

6.01

6.02

6.03

6.04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新增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亢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朱飞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旸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董嘉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钱宇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黄简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如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淑珍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薛丽香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
√
√
√
√
√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注：1、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或不选无
效。

2、累积投票提案，请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填写票数（如直接打“√”，代表将拥有的投票权均分给打“√”的
候选人）。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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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美国FDA
新药临床试验批准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06月28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 FDA”）通知，由中美华东申报的注射用
HDM2012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美国FDA批准，可在美国开展 I期临床试验，适应症为晚期实体瘤。现将有
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注射用HDM2012
IND编号：175977
适应症：晚期实体瘤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注射用HDM2012是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中美华东）自主研发的一款靶向人粘蛋白-17（Mucin

17，MUC-17）的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由抗MUC-17的单克隆抗体与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而成，药物抗体偶联比（DAR）为8。本品属于全球首创的1类生物制品，中美华
东拥有全球知识产权。HDM2012通过抗体的靶向作用特异性识别MUC-17阳性表达的肿瘤表面抗原，利用靶
抗原介导的内化作用使ADC进入肿瘤细胞内部，连接子断裂释放出毒素小药，发挥抗肿瘤作用。同时HDM2012
的旁观者效应也发挥一定程度的肿瘤杀伤效果。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HDM2012具有良好的成药性、安全性和
有效性。HDM2012在多个肿瘤模型中表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效果；在动物试验中耐受性良好。

2025年5月，中美华东完成向美国FDA递交注射用HDM2012的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日获得 FDA 批准。
此外，注射用HDM2012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于2025年6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适应症为晚期实体瘤。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粘蛋白（Mucin，MUC）是一类由上皮细胞生成的高分子量糖基化蛋白，存在于上皮细胞与细胞外环境的界面

间，可以发挥保护上皮细胞的作用。在肿瘤细胞中一些粘蛋白异常高表达，覆盖整个细胞膜表面，导致细胞极性
丢失。研究表明，MUC17在多种实体瘤中异常高表达，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织。同时，MUC17的表达水平
与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正相关，与多种肿瘤病人的生存时间负相关。

本次注射用HDM2012美国临床试验获批，是该款产品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肿
瘤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并
经美国FDA批准后方可上市。此次获得临床试验批准，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药品研发存在投
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药物从临床试
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
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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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离任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影医疗”）于2025年

6月30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
司章程》，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 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TAO CAI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TAO CAI

离任职务

董事、战略与
社会责任委员

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6 月
30日

原定任期
到期日

2026年8月30
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治 理
要求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如 适
用）

董事会秘书、首席
投资官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TAO CAI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TAO CAI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TAO CAI
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
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二、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已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
选举产生。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TAO CAI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TAO CAI先生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
定，将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工董事的职责。TAO CAI
先生担任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简历
TAO CAI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首席投资官、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首席投资官。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TAO CAI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证券代码：688271 证券简称：联影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2258号一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3

213

483,992,654

483,992,6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0218

59.0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张强先生海外公务安排，无法现场

出席本次会议，通过线上形式出席。同时，张强先生提议由董事TAO CAI先生代为
主持本次股东会全部议程，全体董事同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55,304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33,528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3,822

比例（%）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55,304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33,528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3,822

比例（%）

0.00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55,304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33,528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3,822

比例（%）

0.000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51,729

比例（%）

99.9915

反对

票数

37,103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3,822

比例（%）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48,106

比例（%）

99.9907

反对

票数

43,748

比例（%）

0.0090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49,590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0086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946,868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41,964

比例（%）

0.0086

弃权

票数

3,822

比例（%）

0.000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836,098

比例（%）

99.9676

反对

票数

133,225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23,331

比例（%）

0.0049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6,838,339

比例（%）

98.5218

反对

票数

7,153,015

比例（%）

1.4779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6,838,339

比例（%）

98.5218

反对

票数

7,153,015

比例（%）

1.4779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6,721,034

比例（%）

98.4975

反对

票数

7,270,320

比例（%）

1.5021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4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452,019

比例（%）

99.8882

反对

票数

539,335

比例（%）

0.111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4

13、议案名称：关于为部分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0,845,383

比例（%）

99.3497

反对

票数

2,861,930

比例（%）

0.5913

弃权

票数

285,341

比例（%）

0.059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1,532,758

比例（%）

99.4917

反对

票数

2,137,258

比例（%）

0.4415

弃权

票数

322,638

比例（%）

0.0668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598,671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70,845

比例（%）

0.0146

弃权

票数

323,138

比例（%）

0.0669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3,598,471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71,045

比例（%）

0.0146

弃权

票数

323,138

比例（%）

0.06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62,715,210

68,915,962

52,316,934

7,912,938

44,403,99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149

99.7834

99.9383

反对

票数

0

0

43,748

16,372

27,376

比例（%）

0.0000

0.0000

0.0835

0.2064

0.0617

弃权

票数

0

0

800

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16

0.010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2

14

15

1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1,232,896

121,234,380

121,231,658

121,120,888

120,736,809

118,817,548

120,883,461

120,883,261

比例（%）

99.9632

99.9644

99.9622

99.8709

99.5542

97.9716

99.6751

99.6749

反对

票数

43,748

41,764

41,964

133,225

539,335

2,137,258

70,845

71,045

比例（%）

0.0360

0.0344

0.0346

0.1098

0.4447

1.7622

0.0584

0.0585

弃权

票数

800

1,300

3,822

23,331

1,300

322,638

323,138

323,138

比例（%）

0.0008

0.0012

0.0032

0.0193

0.0011

0.2662

0.2665

0.26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10、11、14、15、1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5、6、7、8、12、14、15、1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茹秋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271 证券简称：联影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7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6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4年12月13日-2025年6月1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

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登上海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2025年6月2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3名核查对象

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主要系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于2024年11月26日上市流通。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的卖出行为系基于其对

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且上

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于内幕信息形成之前，在卖出公司股

票前，上述核查对象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披露、泄

露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前述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

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

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

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

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补充、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天际大厦11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禾阳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65,523,5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89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65,437,9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8.83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8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39％。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0人，代表股份 289,
3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3,
7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5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人，代表股份 85,6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3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5,503,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9％；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3％；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8,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507％；
反对 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451％；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4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5,505,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837％；
反对 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451％；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65,505,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837％；
反对 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451％；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65,501,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7％；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7,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670％；
反对 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451％；弃权 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8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65,501,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7％；反对1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3％；弃权 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7,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670％；
反对 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943％；弃权 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88％。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65,491,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7％；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56,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696％；
反对 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62％；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42％。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5,496,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4％；反对19,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9％；弃权 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2,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083％；
反对 1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28％；弃权 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89％。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65,503,2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9,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853％；
反对 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451％；弃权 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9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65,501,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19,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9％；弃权 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6,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251％；
反对 1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28％；弃权 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2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5,498,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3％；反对1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4,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649％；
反对 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45％；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0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0,736,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1％；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1％；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1,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628％；
反对 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566％；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06％。

关联股东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张德生先生、张禾阳女士、张珊珊女士
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65,495,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0％；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1,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628％；
反对 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566％；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06％。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65,501,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19,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9％；弃权 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6,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251％；
反对 1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28％；弃权 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21％。

本次股东大会补选李亚惠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65,505,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反对15,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455％；
反对 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869％；弃权 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煜、崔斌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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